
 

繳納國庫之依據及方式 

 

一、繳納國庫之依據：依公庫法第 9 條規定「各機關之收入，

除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，均應由繳款人向各該公庫

代理銀行或代辦機構繳納，並歸入各該公庫存款戶。」規

定辦理。 

 

二、繳納國庫之方式：請應繳款人親至本署繳納或匯入本署指

定之公庫代理行帳戶後，由本署統一解繳國庫。 

 
 


